寿春路170号1幢、3幢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一、项目名称：寿春路170号1幢、3幢房屋结构安全性鉴定
二、工程检测鉴定内容：

寿春路2栋住宅楼、门面位于寿春路和阜阳路交口，总建设面积约4833.52m2，其中住宅82户，建筑面积约4405.51m2，商业3户，建筑面积约428.01m2。

现要求对项目全楼结构构件（梁柱）截面、混凝土强度、砂浆强度，砖强度，钢筋规格（数量及间距等）进行全数检测；测量轴网、层高；明确现场的质量缺陷（描述具体情况及部位）；搜集建构筑物的地基勘察报告、周边环境资料、施工图纸和竣工验收等原始资料，当资料不全时，进行必要的调查与实测及结构图纸复原；提供满足要求的房屋安全性鉴定成果及报告书。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检测内容）：

（1）现场环境和使用状况调查；

（2）结构体系、结构布置、构造措施、主要构件截面尺寸检测；

（3）地基基础检查及房屋整体倾斜检测；

（4）混凝土结构构件安全性检测；

①混凝土强度检测、混凝土碳化深度检测；

②混凝土构件配筋检测；

③位移或变形检测；

④缺陷损伤检查。

⑤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

（5）砌体结构构件安全性检测

①砌筑砂浆强度、砖强度检测；

②连接与构造检查；

③位移或变形检测；

④缺陷损伤检查。

（6）结构承载力复核验算

根据现场调查和检测情况，根据结构布置、荷载和材料实测强度等情况，建立PKPM计算模型，分析结构承载力是否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7）结构安全性鉴定及抗震鉴定评级与评价。

对该建筑物结构安全性及抗震进行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建议。

三、检测进度要求：10天内出具满足要求的检测报告。
工程检测要求：
要求报价人公正、严谨、科学、高效地完成标的任务，对于报价人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或者弄虚作假出具不合法不合规的鉴定报告，发布人有权保留追究报价人法律责任的权力，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报价人承担。

报价人对安全鉴定成果负有法律责任，如因成果有误差由报价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检测过程中对房屋造成的损伤，报价单位要负责恢复原样，此项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五、投标单位资质：

1、报价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资质证书（专项资质须同时包括：建筑材料及构配件、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

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综合资质证书。
具有计量认证证书（CMA）。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近5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在“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平台无不良信用记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

六、合格报价人条件：

1、经年检合格的法人营业执照；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①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资质证书（专项资质须同时包括：建筑材料及构配件、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

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综合资质证书。

3、具有计量认证证书（CMA）。

4、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
